[bookmark: _GoBack]四川省文物局关于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
单位拟推荐名单和更名名单的公示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我局组织开展了四川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申报评审工作。经各市（州）及相关县（市、区）申报、专家评审和实地复核等程序，形成了拟推荐名单129处；同时，拟对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更名。现将相关名单予以公示，公示后将报省政府核定公布。
公示时间为2026年1月20日至1月28日。如有相关意见，请在公示期间，通过信函、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向省文物局反映（信函以发出日期邮戳为准，电子邮件以发送日期为准）。提出意见须实事求是，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。以单位名义提出的，应加盖单位公章并提供联系人和联系方式；以个人名义提出的，应署真实姓名、工作单位、通讯地址及联系方式，以便核实了解有关情况。
联系地址：成都市青羊区东胜街19号314室
联系人：张老师
联系电话：028-86642823
联系邮箱：16058481@qq.com
附件：1.四川省第十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拟推荐名单
      2.四川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拟更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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